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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3-017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拟为华信科提供的担保预计额度目前尚未发生，相关担保预计额度

尚需经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本次拟为华信科提供的担保额度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

信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科”）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方便其

筹措资金，提高融资效率，公司（含各全资子公司）拟为华信科提供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3亿元的担保额度，该担保额度内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召开的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担保

预计额度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审批相关担保的具体事宜。本次担保

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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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华信科 51% 58.12% 3 亿元 409.39% 是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1月 11日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 16C02 

法定代表人：王国军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它限制项

目）。 

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盈方微”）持有华信科 51%股权。华信科与公司的股权结构关系图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1,018,944.25   422,578,910.52  

负债总额  353,906,778.60   245,619,927.7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52,845,329.31   244,414,863.57  

净资产  177,112,165.65   176,958,982.81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 

51% 

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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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名称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2023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2,350,212.16   191,277,368.05  

利润总额  9,797,696.10   568,139.26  

净利润  5,361,648.02   -153,182.84  

华信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内容 

1、担保方式：保证担保（一般保证、连带责任担保）、资产抵质押等，由公

司（含各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2、担保期限：自本次担保获股东大会批准后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并根据每笔担保实际发生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确定。 

3、相关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相关担保的具体事宜。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含各全资子公司）本次拟为华信科提供的担保主要为满足其日常经营

和业务发展的需求，方便其筹措资金，提高融资效率。目前，华信科经营状况良

好，总体财务状况稳定。华信科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担保期内，公司能够充分

了解其经营情况并做好相关风险控制工作，相关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

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目前持有华信科 51%股权，为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在实际担保发生或签

署担保协议时，华信科的其他股东原则上应当提供同比例的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含各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华信科提供的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其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方便其筹措资金，提高融资效率。目前，华信科经

营状况良好，总体财务状况稳定。在实际担保发生或签署担保协议时，华信科的

其他股东原则上应当提供同比例的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相关担保的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各项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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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含各全资子公司）本次拟为华信科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

元的担保额度，本次担保额度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额度总金额为 85,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余

额为 2,472.87万元（本担保余额已包含账期影响），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30.0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无逾

期担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 月 28日 


